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黃正彥律師事務所 100 年 11 月 22 日函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土地分配公告原陳坎土地經繼承後 

土地分配調會 

壹 、 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5 年 05 月 31 日  

貮 、 地  點：臺南市中西區民生路二段 307 號 19 樓 

参 、 出席人員：一、主    席：理事長 吳武龍             紀錄：林佳錚 

                二、出席人員: 陳遊裡、陳國山、陳桂和、王美香、陳瓊華、

陳政堯、陳美秀、陳政統、陳政欽、陳政義、

陳政凱、陳傳金巧、廖添漢(陳坎合法繼承人

王首涵、 王威能、王冠麟出售)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肆 、 討論提案: 

第一案 

一、案由：陳坎合法繼承人就土地分配相關問題，提出討論。 

二、說明：1、本重劃區於土地分配公告(100.11.7~100.12.6)土地所有權人為

陳坎，繼承人尚未辦理繼承。 

2、陳坎繼承人於 101 年 10 月 30 日辦理繼承過戶，原陳坎土地變更

為陳國山等 15 人持分。 

3、陳坎繼承人王首涵、王威能、王冠麟等三人於 101 年 12 月 11 日

將土地持分出售予廖添漢。 

4、本會於 101 年 9 月 26 日曾於理事長辦公室與相關繼承人抽籤重

劃後土地分配位置。 

三、辦法：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34 條規定辦理。 

四、決議：因土地所有權人並無會數出席或委任人員代表參加，會議無法完成

協議。 

伍 、 臨時動議: 無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5 年 0 5 月 3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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